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
关于缴纳单位会员会费和个人会员会费的通知
我学会根据民政部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》和《杭州市关于开展2013年全市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社团组织的年度会费（包括单位团体会费和个人会费）收缴率须达到90%以上。年度会费收缴率是作为社团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，如达不到收缴率则影响评估等级，为此，望广大团体会员单位和个人会员积极配合及时足额交纳会费，谢谢合作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每个单位会员应按时交纳会费，以前年度尚未交纳的单位请一并交纳。

二、部分单位经费确有困难，不能按时交纳会费的请来函说明，经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后方可暂缓交纳。

三、按学会章程规定，凡三年不交纳会费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
四、各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接此通知后，请在10月30日前将会费汇入我会开户银行，或直接交我会办公室。

我会开户银行及账号为：

开户：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
账号：1202021209014404013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武林支行

学会办公室地址：杭州市延安路499号市科协大楼419室

电话：8515039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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